
你們有吃的嗎？
經文：約21:1-14

引言：

本段經文的本意。彼得與門徒去加利利打魚，乃根據耶穌的吩咐(太

28:7,10)而去的。

一．兩種的食物

1.物質的，魚，餅。這是神創造人時而先預備好供應人的，在人飢餓時，神

就會預備供應。

2.靈命的食物，是主的話所供應的。門徒一夜勞苦，沒有得着甚麼，心靈上

灰心，飢餓，故主以祂的話為他們的生命糧食。

二．物質與靈性的食物

約翰福音一直注重物質與靈性的食物，表明道成肉身的真理，如：

1.水變酒(約2:1-11)。物質的食物，主的話為靈命的食物—增加信心。

2.物質的水與生命的活水(約4:)。

3.物質的食物(約6:1-14)，靈命的食物(約6:14-71)，即主自己的話(約

6:63)。

4.在住棚節猶太人食飽物質的大餐，但心靈飢渴，故主呼召他們來吃生的活

水，即得聖靈(約7:37-44)。

5.那些淫亂的人是因為食飽物質(約8:1-11)，而心靈空虛，主用一句話(約

8:7,9)，救許多人不用石頭打死人，也救婦人免死。

6.生來瞎眼的有物質的食物天天供應。但主來叫他的罪得赦，眼看見，這是

靈命的食物(約9:)。

三．主話語為靈性食物的功效(約21:)

1.主自己以父的話，旨意為食物(約4:34)。

2.主自己單遵行父的命令(約5:19,30; 8:28-30; 12:49-50)。

3.主自己就是道，即是神(約1:1-3,14,18; 14:8-10)。

4.主的話有大能叫門徒得着魚(約21:6,11)，打着許多魚。

5.主的話叫門徒知道祂是主，主宰，主權，負責。叫人可信靠，而榮耀神。

結論：

信徒當有的食物：

1.物質的，能敗壞的。靈命的，永不壞的。

2.體力，智慧可得的，用信心，讀聖經主的話可得。

3.如何吃物質食物，也當如何吃靈糧。

4.當知道何處得靈糧，而不斷去支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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